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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3

月 11 日，首府召开呼和浩

特市客运（出租车、旅游

车、班车）市场专项整治动

员会，市交通运输、公安、

城管、市场监督等部门联

合执法行动，从 2021 年 3

月开始到 12 月底，全力打

击首府客运市场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

据了解，有关部门根

据呼和浩特市 2021 年客

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工

作方案，从 2021 年 3 月开

始到 12 月底，将在全市范

围内集中开展客运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由呼和浩

特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

公安、城管、市场监督等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依法打击全市客运市场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整治

火车站、飞机场等重点区

域存在的问题，以期有效

遏制客运非法营运行为，

提升全市客运行业整体

服务水平。

对此，有关部门将大

力整治道路旅客运输非法

营运，全面整治小轿车、面

包车、商务车、大客车、“营

转非”大客车未经许可，擅

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行

为；查处客运车辆超范围

经营、站外揽客、甩客、倒

客、宰客等行为；规范旅游

客运包车行为；查处出租

汽车无证经营、网约车、残

疾人非法营运、异地经营、

拒载、绕道、宰客、破坏计

价器、违法安装“跑得快”

等行为；通过威胁、暴力攻

击等手段或借助黑恶势力

干扰出租车、班线车辆正

常经营，造成道路交通秩

序混乱行为。

同时，有关部门还要

整治场站及周边客运秩

序，整治火车站、飞机场、

通达南站、呼运北站、客运

西站等站（场）喊客、强拉

客人等妨碍公共管理秩序

行为；取缔非法营运车辆

聚集点，整治医院、商场、

高校周边、城郊结合部等

区域；整治南茶坊加油站、

供电局、通道北路和成吉

思汗大街公主花园小区北

门、金川公交总站旁等路

段；整治客运车辆、出租车

占道候客等违法行为，重

点整治南茶坊加油站、车

站西街北侧沿线、野生动

物园门前等区域。

“市交通运输、公安、

城管部门联合执法，采取

定点、突击、错峰等形式严

查客运市场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加强网约车管理、场

站治理、源头监管，集中销

毁长期不接受处理车辆，

加大处罚结果公示力度，

将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处罚结果在‘信用呼和浩

特’网站进行公示。”呼和

浩特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

员呼吁广大人民群众关爱

生命、关爱自身安全、自觉

抵制“黑车”、拒乘“黑车”，

发现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及时拨打 12328 热线投诉

举报，共同维护全市运输

市场秩序。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3

月11日，首府举办呼和浩特

市客运（出租车、旅游车、班

车）市场专项整治动员会，

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呼和浩特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呼

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呼和浩特市残疾人联合会

联合印发了《关于严厉打击

非法从事客运经营的通告》

（以下简称《通告》）。

在《通告》中，对于查处

的9座以下（含9座）的无证

客运经营行为，交通部门要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对

于大于 9 座的车辆从事客

运经营行为的，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对于平台公司未

取得网约许可，非法从事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经查证属实，交通部门按照

规定，由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平台

公司依法取得网约车经营

许可，但是提供服务车辆未

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或者线上提供服务车

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车

辆不一致的，提供服务驾驶

员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证》或者线上提供

服务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

供服务驾驶员不一致的，分

别依据相关规定，处 5000

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对使用营转非客车非

法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活动的，交通部门依据相

关规定，由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非法营运提供便利，喊

站、阻拦行人、拉客、候客、

兜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的，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

规定依法处罚。从事非法

营运，阻碍交通运输执法

车辆行驶、调查取证、阻碍

执法人员依法暂扣涉嫌非

法营运车辆、拒绝接受调

查取证，强行冲卡、逃逸，

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围

攻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

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

机关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

罚。聚众实施的，对首要分

子依法从重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刘 睿） 3

月 9 日，记者从自治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根

据《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做好 2021 年 3·15

宣传活动的通知》，为有力

推动“放心消费在内蒙古”

创建活动，内蒙古自治区

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将在

3月15日开展实验室开放

日活动和免费检验检测两

项活动。

据了解，实验室开放

日活动内容主要是针对

国家毛皮质检中心、金银

珠宝检验中心和食品检

验中心面向消费者进行

开放，让消费者零距离接

触“高精尖”仪器设备，获

得更多的产品安全检测

知识和产品质量知识。免

费检验检测活动主要针

对金银珠宝、室内空气质

量和毛皮制品进行检验

检测。旨在努力实现大众

消费安全，提升消费者质

量意识，不断提高消费者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据介绍，具体活动时

间为 3 月 15 日全天，地点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

桥开发区石化路质检大

厦。现面向社会招募参与

者，欢迎广大生产厂家、

各类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机构和消费者积极报名

参加。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郝儒冰） 3

月 10 日下午，赛罕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组织召开

辖区物业服务行业“接诉

即办”和垃圾分类工作推

进部署会议，102家物业企

业参加了此次会议。

当日，会议要求各物

业服务企业要对“接诉即

办”工作高度重视，统筹协

调，认真办理、严谨回复、

全面把关，并且要以“协同

负责、形成合力”为基本工

作原则，设置专门机构委

派专人与物业中队对接，

负责统筹协调和业务管

理，按时限要求反馈办理

结果，协调涉及本企业服

务的项目所涉及的“接诉

即办”处置工作。

“我们要求物业企业

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利用

各类渠道开展好生活垃圾

分类的宣传教育工作，同

时，加强对物业员工的培

训和教育，合理设置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的收集容器

做好垃圾分类收集工作，

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制度，

建全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

理制度，保持垃圾分类投

放点的清洁卫生，按时对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收集

容器进行消杀和保洁，严

格按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

分 类 收 运 ，禁 止 混 装 混

运。”赛罕区城管局工作人

员告诉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记者，此次培训帮助物业

企业进一步了解“接诉即

办”、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

和知识，今后将结合工作

实际，扎实推进“接诉即

办”、垃圾分类工作。

持续到年底 首府严厉打击客运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五部门联合发文重拳打击非法营运■相关新闻

赛罕区推进物业服务行业“接诉即办”工作

邀您参与
金银珠宝室内空气质量免费检测


